
“D站”等侵权播《碧蓝之海》
法院判赔 58万

弟弟挖“墙角”诈骗姐姐公司客户钱款
姐姐无奈大义灭亲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韩磊 倪贤锋

本报讯 日本动漫 《碧蓝之

海》 在 B 站首播后不久， 其中仅

限大会员观看的内容就被 D 站等

网站在线播放并提供下载服务。 然

而当本案进入诉讼阶段后， 围绕

《碧蓝之海》 版权归属问题竟一时

难解。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首次

通过外国法查明合作机制， 一审判

决 D 站等三被告侵犯原告信息网

络传播权， 需赔偿 58 万元并公开

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据介绍， 原告宽娱公司提供的

Avex 公司《原产国证明书》《授权

书》和《授权证明书》表明，Avex 公

司是《碧蓝之海》 制作委员会的代

表，对作品拥有权利，并有权授予 B

站公司互联网权利及分许可权，B

站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向侵权者

维护权利。 原告基于 B 站的授权

以自己名义采取诉讼行动。

在审理过程中， 杨浦法院根据

原告申请， 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外国

法查明研究中心就 《碧蓝之海》 原

始著作权的取得及部分许可关系等

问题出具 《法律意见书》， 其中载

明： 以制作委员会方式制作影视剧

在日本业界成为商业惯例， 采用该

方式制作的影视剧等作品， 署名方

式并无统一规则， 可以以“制作委

员会” 署名， 也可以署成员公司名

称， 在日本版权交易惯例中， 对外

授权均通过“窗口公司” 进行。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作

品系于日本创作并引入我国的动漫

影视作品， 基于知识产权的地域

性， 作品的署名方式、 转让、 授权

链条的确定等事项因各国地域文

化、 法律规定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差

异。 虽然原告未提交涉案作品的制

作协议等有关权属约定的直接证

据， 但其提交的片头片尾署名、

《原产国证明》 等证据已经形成证

据链条， 在三被告未提供反证的情

况下， 足以证明涉案作品的原始权

属归于 《碧蓝之海》 制作委员会成

员， 具有高度的盖然性。

Avex 公司参与了涉案作品的

创作， 系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共有人

之一。 本案虽然其他共有人未能出

具授权证明，但根据《法律意见书》

内容， 并结合涉诉后 Avex 公司向

《碧蓝之海》制作委员会发送邮件告

知本案诉讼维权情况而未收到异议

回复的事实， 可认定 Avex 公司有

权单独对外授权，故原告基于 Avex

公司的授权，有权提起本案的诉讼。

三被告共同经营的被控侵权网

站为涉案作品《碧蓝之海》提供在线

播放、下载服务，所播放、下载的内

容与原告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

品相同， 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

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应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

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00000 元及合理费用 80000 元，并

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一审判决后，

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一快递小哥蒋某用捡

到的他人身份证来处理自己的非机

动车违法行为， 该行为触犯了刑

法。 近日，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盗

用身份证件罪对被告人蒋某提起公

诉， 法院最终判处蒋某拘役 4 个

月， 缓刑 4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据悉， 该案也是虹口区首例盗

用身份证件案件。

2020 年 10 月， 打算拍沪牌的

胡先生到网上申请标书， 但系统提

示他有多次非机动车违法记录而无

法申请。“我从没到过违法的那几个

地方……” 一头雾水的胡先生拨通

了 12345市民热线， 反映自己身份

证信息可能被他人盗用的情况。

根据登记的违法车辆信息， 警

方很快锁定从事快递工作的蒋某。

蒋某到案后承认， 自己捡到胡先生

身份证， 拍下照片存在手机里， 之

后自己骑车违法被处理时便将胡先

生的身份证信息报给民警。 “戴着

口罩和头盔， 民警认不出来。” 蒋

某交代。

就这样， 从 2020 年 7 月至 9

月， 蒋某先后四次用胡先生的身份

证信息处理违法。 但令蒋某“无

奈” 的是， 即使登记了别人的身份

信息， 仍要当场缴纳违法罚款，

“现在都是现场交钱， 后来我觉得

用他人身份证没意义了， 就把照片

删了。”

然而蒋某使用他人身份证登记

违章信息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虹

口检察院审理案件后认为， 蒋某在

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

活动中， 盗用他人居民身份证， 情

节严重， 已经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应当以盗用身份证件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用于支付医药费的医

保卡， 被称为百姓的“救命卡”。

然而现实生活中， “药贩子” 违规

倒卖用医保卡购买的药品， 串起一

条黑色产业链， 实施非法药品交

易。 近日， 经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

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3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 5万元。

今年 49 岁的陈某， 无固定职

业。 2019 年 12 月， 听闻无证经营

药品能赚钱， 陈某只身一人前往上

海倒卖药品。初来乍到没有“门路”，

他每天去菜市场蹲点打探消息，逐

渐摸清了各类药品的利润。之后，熟

悉行情的他穿梭在嘈杂的菜场附近

“大展宏图”， 每每看到有阿叔阿婆

经过，他就主动上前，压低声音细细

耳语： “你有医保卡出伐？ 有没有

药卖， 我这收药。” 久而久之， 陈

某在“圈子” 里有了名气， 大家心

照不宣， “他是‘药贩子’”。

2020 年 4 月， 陈某逐渐串起

了一条非法交易药品的黑色产业

链。 阿叔阿婆成为他的供药来源，

他们去医院挂号， 利用自己的病情

去不同医院开出相同处方药， 囤到

一定数量后便以低于医保价的价格

转卖给陈某。 据陈某供述， 他收购

的主要是治疗“三高” 的药品，

“这类药需求量大， 好卖。”

“羽翼渐丰” 的他将自己租住

的房子作为仓库， 当药品囤到一定

数量后， 陈某会加价但还是以低于

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不特定上家，双

方约定好药品的品种、 价格、 数量

等，由陈某负责运输到交易地点，之

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可常在河边

走，哪能不湿鞋。 经群众举报，2020

年 12月，民警将陈某抓捕归案。 在

陈某的住处， 一座又一座由药品堆

成的小山很是“壮观”，民警当场查

获涉案药品 100余种。经鉴定，查获

的涉案药品数量共计 9000 余盒，

价值人民币 43万余元。

经查， 2019 年至 2020 年期

间， 被告人陈某以牟利为目的， 在

未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资质的情

况下， 收购多人用医疗保险个人账

户购买的多种药品并对外销售。 检

察官认为， 被告人陈某违反国家规

定， 未经许可无证经营药品， 扰乱

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触

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应

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9

月 6 日， 经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陈某犯非法经营罪， 被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 5万元。

至于药品的去处， 陈某到案后

供述： “很多药品都会被卖到乡下

去”。 这也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非

法交易药品行为会严重危害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 许多药品储存、 运输

都有特殊要求， 药贩并不具有相关

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 在收购、

储存、 运输等流通环节中， 由于对

时间和温度控制不严， 会导致大量

药品过期或失效， 而这些药品多数

都流入农村市场， 服用这类药品的

人群绝大多数都是农村的老人和儿

童，他们维权意识弱，身体出现不适

也会认为是自身病情所致， 不会追

究到药品上面， 这给购药者的用药

安全带来了难以预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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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黄牛”办车牌？ 数万费用打水漂
徐汇法院宣判一起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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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邱恒元 苏媛辉

利用他人“求沪牌心切” 的心

理， 假称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快速搞

定沪牌， 实则到手的上万元均被蓝

某用于偿还债务和个人挥霍。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徐

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 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蓝某有期徒刑 2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去年 12 月下旬， 外地小哥小

陶想办理机动车沪牌， 但他没有上

海居住证且没在上海缴纳过社保，

没有竞拍资格。 一天， 他想起几年

前自己在车管所办理业务时， 结识

了一名“黄牛” 蓝某， 还委托他办

理过驾驶证业务。 小陶赶紧通过微

信联系蓝某。 蓝某满口“没问题”，

还声称“2021 年 1 月牌就能弄到

手， 居住证也能一起搞定了”。

小陶喜不自胜， 在没有和蓝某

当面确认的情况下， 就转账给他手

续费 26000元。 几天后， 蓝某又称

拍牌前需要一次性交付沪牌牌照费

用 90000元， 但被小陶拒绝。 他表

示， 因为之前说好了内部牌照价格

只要 20000元， 才会委托蓝某。 如

果不是看重蓝某的内部渠道， 自己

根本不会委托蓝某。 两人经过一番

议价， 蓝某同意收取小陶 20000 元

牌照费。

到了今年 1月， 小陶在公开拍

牌前几天向蓝某确认情况， 蓝某表

示已经搞定， 并说等拍牌结束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星期一）就能拿牌。

但真到了星期一， 蓝某则表示虽然

沪牌已经搞定， 但还需要一点时间

过户。 之后，蓝某就开始以诸如“工

作人员休年假了”、“手机静音了没

听见”、“要去考试没空”等理由敷衍

小陶。直到 2月份，已经完全联系不

上蓝某的小陶最终选择了报警。

蓝某到案后向检察官交代， 自

己当时无业， 看见小陶“求牌心

切”， 就动起邪念。 他所说的办理

居住证和沪牌的内部渠道纯属虚

构， 小陶转给他的 46000 元在到手

后就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个人挥

霍。 蓝某的老乡黄女士也作证称，

她在 2013 年左右介绍蓝某到上海

某汽车服务公司工作。 蓝某在公司

里主要负责帮客户在车管所上牌，

于 2017 年因人品问题被辞退。 蓝

某此前也曾以相同的代人办理居住

证和牌照事由欺骗过他人。

公诉机关认为， 本案中， 被告人

蓝某在案发前身负多笔债务， 为偿还

借款和日常消费， 在明知被害人小陶

没有上海市居住证、 不具备沪牌竞拍

资格的情况下， 谎称自己有内部关

系， 骗取其信任， 待小陶交付钱款后

即用于还债和消费。 蓝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

方法， 骗取被害人财产，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近

日， 徐汇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

如上判决。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孙瑜

本报讯 黄某在其姐姐的公司

工作期间， 因痴迷赌博和游戏， 欠

下大量债务。 走投无路竟挖起自家

人“墙角”， 多次诈骗客户钱款数

万元用于个人挥霍， 姐姐均出面帮

忙摆平。 哪料弟弟丝毫没有悔改之

意， 反而变本加厉， 无奈之下， 姐

姐最终选择大义灭亲。 日前， 金山

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黄某提起

公诉。 最终， 法院支持指控， 依法

判处黄某有期徒刑 1年 1 个月， 并

处罚金 8000元。

被告人黄某与黄女士为亲姐

弟， 黄女士与其丈夫共同出资开了

一家汽车销售公司， 主要经营车辆

买卖、 代办保险、 验车、 车辆挂靠

等业务， 并由其弟黄某担任该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日常交由黄某

管理。 然而公司在经营期间， 黄某

多次将客户缴纳的保险费、 车辆挂

靠费等钱款挪作私用， 偿还赌债。

直至 2020 年 4 月底， 黄女士发现

公司的账目不明， 遂查明黄某挪用

钱款的事实， 并将其解雇。 同时为

黄某另谋出路， 介绍了一份快递员

的工作。 黄女士以为烂摊子会随着

黄某的离职而结束， 没成想， 这才

只是一个开始。

2020 年 12 月， 黄女士接到客

户冉某某的投诉电话。 冉某某因发

生交通事故需要黄女士提供保单理

赔， 可黄女士一查才发现 ， 从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初， 冉某某的车子竟一直是脱保状

态， 而冉某某声称早已将 7000 元

的保险费、 挂靠费转给黄某了。

黄女士这才意识到是弟弟黄某

拿了客户的钱， 但并没有帮客户买

保险。 黄女士虽很愤怒， 但顾及亲

情， 就自己掏腰包帮客户买了保

险， 并把交通事故车辆损失全部赔

付掉。 无独有偶， 黄女士在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内， 又陆陆续续收到 6

名客户的投诉电话。

“大家都表示把钱给了黄某

后， 车子却一直处于脱保状态，可

见他收了钱并没有给客户续保。“黄

女士无奈地说：“为了弥补客户，我

陆续把这 6个人的保费都交上了。”

原来， 黄某虽已离职， 但因在

公司期间手上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

源， 在离开公司后， 有些老客户依

然找他办理业务。 黄某便充当中间

人， 通过加价的方式帮助客户办理

车险续保业务。

“我最开始是没想骗他们钱

的， 本来设想的是先拿他们的钱去

救急， 还赌债， 等他们保险快到期

的时候， 我再刷自己的信用卡帮助

客户办理保险。” 黄某这种拆东墙

补西墙的“如意算盘” 最终在不堪

重负的债务面前失灵了。 真实情况

往往是， 把客户的钱挥霍一空后，

信用卡透支， 黄某最终无力支付客

户的保险费用， 导致客户的车辆脱

保。

“虽然我就这一个弟弟， 但是

他一直屡教不改。 离职后骗客户的

钱款大概 3 万多元， 不问他不说，

拆穿才肯承认， 这些事情我们也都

帮他摆平了。 但直至今日他还是不

知悔改， 我也不想再收拾他的烂摊

子了。” 无奈之下， 姐姐黄女士选

择了报警， 将弟弟交由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诈骗

罪对黄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

为， 犯罪嫌疑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多次骗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

币 3.6 万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

触犯 《刑法》，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药贩子”串起非法交易药品黑色产业链
现场查获价值约 43万药品， 犯非法经营罪获刑

处罚时竟报他人身份信息！
虹口首例盗用身份证件案宣判


